《淮南市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优化规范困难群众就医服务管理，保障好困难群众医疗保障权益，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严格条件、择优遴选、动态调整”的原则,建立健全准入、监管与退出机制，市医保局草拟了《淮南市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根据《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民政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医疗保障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皖医保发〔2025〕16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市医疗保障部门形成《淮南市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三、主要内容
1. 管理范围及标准。（1）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市级医保部门管理市级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各县区医保部门管理辖区内的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为体现分级诊疗,市级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原则上需为三级及以上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精神病、传染病等必需的专科医疗机构除外。（2） 各级医保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民政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医疗保障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皖医保发〔2025〕16 号),不得随意更改遴选标准和扩大定点数量。
2. 遴选基本条件（须同时具备）。（1）持有合法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正常运营一年以上，已纳入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的医疗机构。（2）信息系统具备与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对接的能力，支持“一站式”费用结算。（3）遵守国家、省、市有关医疗服务及医保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近一年内无欺诈骗保违法行为及严重不良信用记录。（4）技术条件好、服务质量优、群众满意度高,具备收治困难群众常见病、多发病等基本诊疗的能力。（5）愿意履行医疗救助服务协议，承诺严格执行医疗救助相关政策。（6）配备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负责医疗救助相关事务。
3. 退出机制。（1）实行医疗救助定点协议管理,原则上参照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动态管理办法,因主观或客观原因,退出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救助定点一并取消。（2）根据医疗救助年度考核结果、据医保协议履行情况和绩效考核情况等决定是否续签医疗救助定点协议。（3）坚持总体平衡原则，即动态管理、出进相当。在总量平衡的情况下，以上年度医疗救助定点解除协议数作为下年度的新增准入数。
四、其他规定
《淮南市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由市医疗保障局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上级医保部门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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